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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姆丹克太陽能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Comtec Solar Systems Group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2）

委任首席運營官

委任首席運營官

卡姆丹克太陽能系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
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副總裁車曉熹先生（「車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的首席運營官，自二零
二一年十月十五日起生效。

車先生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

車先生，33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加入本公司，擔任本公司首席執行官助理，並於二零一九
年八月獲委任為本公司副總裁，負責本集團的投資者及政府關係以及項目融資。車先生曾於
二零一五年十月至二零一七年六月出任華夏融（北京）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資總監，並於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至二零一五年九月出任深圳市祥駿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的投資經理，負責項目
投資以及投資前後的管理工作。

車先生持有澳大利亞麥格理大學的應用金融學學士學位及金融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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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車先生將訂立服務協議，初始任期為三年，其後經雙方同意可延長任期。任何一方
均可給予不少於兩個月的書面通知或代通知金而終止上述委任。車先生擔任本公司首席運營
官及任何其他職位的薪酬將由本公司經參考其薪酬政策並計及（其中包括）類似職位的現行市
場薪酬水平、本公司的業績、車先生擬承擔的職責及責任、彼對本公司的貢獻，根據董事會
下設薪酬委員會的建議而釐定，並且董事會可不時酌情決定對該等薪酬進行審核。

董事會謹此對車先生擔任本公司首席運營官表示熱烈歡迎。

承董事會命 
卡姆丹克太陽能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屹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張屹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戴驥先生及喬峰林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馬騰先生、 
姜強先生及甄嘉勝醫生。


